
值班注意事项

1、值班时间为：上午 8:30—11:30；下午14:00—17:00。

2、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值班制度，值班人员应按时进入岗位，提前做好交接班工作，值班人员如有变动需经各单位负责人批准并报校部值班室备案，但值班电话不得随意更改，以保证值班工作顺利进行。

3、各单位负责同志要坚守一线、靠前指挥，切实担负起本单位疫情防控、安全生产等职责，切实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。

    4、值班人员应认真作好当班记录，处理有关事务，遇有重大事情，应及时采取措施，并向值班领导报告。

5、值班人员当班期间负责本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，注意用电防火安全。

校 长 办 公 室

2020年12月31日

